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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人“2016”12 号 

 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骨干教职工退休“事企差”补偿制

度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，处（室、馆、中心），后勤公司： 

根据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制

度》，学校制定了《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办

法》，并经校工会委员会 2016 年 3月 4 日扩大会议审议通过。 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:1.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办法 

     2.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董事会关于印发《海南职业技术

学院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方案》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

2016 年 3 月 9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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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6 年 3月 9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共印 33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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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

骨干教职工退休“事企差”补偿制度 

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依据2014年12月 25日第四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董

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学校‚关于建立骨干教职工退休‘事

企差’补偿制度的请示‛精神，现制定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

补偿制度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的实施坚持以

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为前提，合理处理教职工个人利益与学校发

展长远利益间的关系。 

第三条 成立‚海南职业技术学院‘事企差’补偿制度实施

管理委员会‛，全面负责‚骨干教职工‘事企差’补偿制度‛的

实施管理。 

（一）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管理委员会组成 

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管理委员会对校长办公会负责，由

学校分管人事、工会的校领导，工会、人事、财务等职能部门代

表以及教职工代表（不少于 1/3）等组成； 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校工会，主任由工会主席兼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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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管理委员会职责 

1.负责审查申请人资格； 

2.拟定《骨干教职工领取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合同书》； 

3.确定‚骨干教职工退休事企差补偿金年度提取比例‛，管

理‚骨干教职工退休‘事企差’补偿金‛专用账户。 

4.核定符合条件人员的‚事企差‛年度补偿标准，负责‚事

企差‛补偿金的发放； 

5.对‚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‛提出修订意见。 

第四条 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金每年办理一次。3

—4 月审理当年退休人员的的骨干资格，签订《骨干教职工领取

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合同书》；5—6 月审核、调整‚事企差‛补

偿标准。 

第五条 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金与学校教职工工

资同步按月发放。当年新办人员从正式退休次月起计（补）发。 

第六条‚骨干教职工退休‘事企差’补偿金‛专用账户的管

理。 

（一）按照逐年按比例提取、专款专用原则管理账户资金。 

（二）按照‚保证安全，保值增值原则‛管理‚骨干教职工

退休‘事企差’补偿金‛专用账户资金投资理财活动。其投资事

项须经‚事企差‛补偿制度实施管理委员会 2/3 以上多数支持方

可实施。 

（三）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实施工作的管理费用

从学校经费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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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发生争议时，由管理委员会与当事人

协商解决；协商不一致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八条 本方案由学校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管理

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方案自 2015 年 1 月 1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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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

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方案 

 

为鼓励教职工安心长期地为学校服务，依据《海南省人民政

府关于进一步完善非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》

（琼府“2008”27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教职工队伍结构现状及

当前经费运作管理状况，特制定本补偿方案。 

一、‚事企差‛补偿金实施范围 

鉴于学校目前财力状况，现阶段‚事企差‛补偿金实施对象

为部分骨干教职工。确定骨干教职工的基本原则是：以教学骨干

为重点，兼顾管理骨干及有突出贡献者。 

即，与海职院建立人事关系，且与学校签署正式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的全职员工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正常缴费义务，在学

校工作岗位退休且退休时在校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下列人员： 

（一）连续被学校聘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6年及以上或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学骨干； 

（二）连续任副处级行政管理职务 10 年及以上或正处级行

政管理职务 6年及以上的管理骨干； 

（三）任校级（含副校级）职务的党政领导； 

（四）经学校审核确认对学校发展、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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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骨干人员。 

二、‚事企差‛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

（一）骨干人员的退休金由两部分构成。一部分是社保部门

依法支付的；另一部分是学校按比例发放的‚事企差‛补偿金。

即：骨干人员按照《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》规

定办法领取的退休金低于国家规定的同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

险金待遇标准的差额部分。 

（二）各类骨干人员‚事企差‛补偿金发放标准。 

1.教学骨干： 

 正高级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的 110%予以支付； 

副高级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予以支付。 

2.管理骨干： 

校级（含副校级）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的 110%予以

支付； 

正处级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予以支付； 

副处级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的 90%予以支付。 

3.其他： 

突出贡献者  按与同类人员‚事企差‛的 90%予以支付。 

4.退休前在校连续工作时间满 15 年的，每超 1年，退休‚事

企差‛补偿金在原标准上提高 0.5%，最高不超过 5% 。 

5.骨干人员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并领取返聘工资的，返聘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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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享受‚事企差‛补偿金。 

（三）为保证骨干教职工退休时确实享有‚事企差‛补偿金

权益，学校与符合享受‚事企差‛补偿金条件的骨干教职工签订

《骨干教职工领取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金合同书》，以法律形式

予以保障。 

（四）‚事企差‛核算实行动态管理，按核算周期依时做出

调整。当养老金并轨时，学校除继续兑现超出‚事企差‛部分的

补偿外，‚骨干教职工退休‘事企差’补偿制度‛同时终止。 

三、骨干教职工退休‚事企差‛补偿金来源及其管理 

（一）资金来源 

1.从学校的办学收入中按不超过 2%的比例逐年提取。2015

—2017 年按办学收入的 0.3%提取；2018—2019 年按办学收入的

0.5%提取；2020—2023 按办学收入的 0.8%提取；2023—2024 年

按办学收入的 1.2%提取。之后，根据情况调整，在保证供给的

基础上控制闲置资金。 

2.‚事企差‛补偿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；  

3.社会捐赠； 

4.其他收入； 

（二）资金管理  

由校工会主持，计划财务处与人力资源处具体负责。  

四、对本制度实施前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的符合条件的教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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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参照此方案执行。 

五、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，学校将适时扩大享受‚事企差‛

补偿人员的范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